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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驻宁部、省属行政事业单位
换发新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财政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73号部长令）、《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实施办法》和《江苏省财政厅关于换发新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通知》（苏财会〔2014〕36号）的有关规定，从2014年12月22日开始换发新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为保证换发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换证时间和范围

根据《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实行6年定期换证制度”的要求，发证日期2009年12月31日前的持证人员，均应在2015年12月31日前换证；发证日期在2010年1月1日以后的，持证人员应当在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到期前6个月内换证。

换发的新证有效期自换证之日起计算，6年内有效。

二、换证条件和安排
1、换证条件：（1）持证人员已完成江苏省会计人员基本信息采集。（2）持证人员已完成换证年度前连续6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3）发证日期为2009年12月31日前。

2、换证安排：由各单位联络员（或指定人员）收齐资料，电话预约后统一办理。时间安排：（1）2014年12月22日-2015年1月31日，省级行政事业单位换证。（2）2015年2月1日-2月28日，驻宁部属行政事业单位换证。（3）2015年3月1日-31日，省教育、卫生系统所属高校、医院等单位换证。

三、换证地点及工作时间

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402室（南京市西康路47号），联系电话：83398633。
工作时间：每周二至四，上午 8:30-11:00 ，下午2:00-5:00。（节假日不办理）
四、换证时必须提供以下材料
(1) 有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原件；
(2)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3) 近期一寸彩色免冠证件照一张；
(4) 《驻宁部省属行政事业单位换发新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人员单位汇总表》（见附件）。

五、其他说明事项

1、凡换证年度前6年内有未完成年度继续教育的，应当通过省财政厅指定的培训点完成继续教育后方可换证。

2、换证时不收取任何费用。

3、换证时可同时办理会计信息变更和会计证遗失补发，相关要求按《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有关事项办理规范〉的通知》（苏财会〔2013〕33号）执行。
4、发证时间为2010年1月1日以后的，每年到期换证由各单位联络员于当年6月30日前统一办理完毕。办理时需提前预约，预约电话83398633。

5、会计证业务办理相关文件和表格下载地址：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网站（http://www.jsglj.gov.cn）省级机关会计人员管理栏目。
附件：《驻宁部省属行政事业单位换发新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人员单位汇总表》
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201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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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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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2014年12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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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驻宁部省属行政事业单位换发新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人员单位汇总表

主管单位名称（盖章）：                         经办人：                手机号：

	序号
	单位名称
	姓 名
	二代身份证号
	手机号
	是否完成以前年度继续教育
	审核结果(1、受理2、退回)
	备注

	
	
	
	
	
	
	
	

	
	
	
	
	
	
	
	

	
	
	
	
	
	
	
	

	
	
	
	
	
	
	
	

	
	
	
	
	
	
	
	


说明：1、会计人员应当完成换证年度前连续6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2、审核结果由换证点审核人员填写。 

3、未完成江苏省会计人员信息采集的先按要求提供表格和资料办理信息采集。

4、本表一式二份,由换证点受理审核后留存一份，另一份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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